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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五
十

六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，

總
統
在
國
艾
紀
念
且
會
上
，

指
京
政
府
首
長
安
加
速
推
行
九
年
義
務
教
育
。

總
統
認
為
現
在
世
界
各
國，
國
民
文
化
水
灌
日
窩
，

我
們
未
能
備
足
於
六
年
義
務
給
宵
的
現
況
。
況
且
以
我
們
四

去
殷
扭
轉
發
展
的
成
果，
來
實
施
九
年
間
民
義
務
教
育，
一
定
可
自
成
功
。

八
月
十
二
日
國
家
安
全
會
議
第
三
次
會
議
中
，

策
法
總
統
的
指
示
，

對
贊
施
九
年
國
民
義
務
教
行
之
政
策
，

作
如

下
之
決
定•• 

「
為
提
高
國
民
智
能
，

充
甘
叫
亂
起
國
之
力
盔，
由
總
統
依
照
動
員
散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款
第
@
頃
，

以
命

令
鐵
定•• 

關
於
國
民
教
討
之
年
恨
'

，
:

、
延
長
為
九
年
。
自
五
十
七
年
度
起
，

先
在
台
灣
及
金
內
地
庭
甘
施
。
對
於
贊
施九

年
國
民
教
育
之
有
關
取
頃
，

其
需
川
口
法
作
定
之
者
，

晰
地
制
定
一
特
別
法
，

以
一貨
油
路
。
上
頃
決
定
，

自
行
政
院
辦
理
，

並

協
調
各
有
關
挽
關
間
合
進
行
。
」
於
是
實
跑
九
年
國
民
義
發
教
育
的
政
策
，

正
式
確
定
。

扭
過
各
故
教
育
行
政
當
局
的
「
害
叫
俯工
作
，

全
省
市
各
國
民
中
學
巴
於
今
年
九
月
初
正
式
開
恩
上
課
。
新
的
絞
舍

已
經
如
期
先
成
，

新
的
教
科
書
也
如
期
出
仗
，

各
國
民
中
學
的
校
長
和
教
師
也
經
{
番
戰
前
預
訓
士
作
。
立
種
高
度
的
行

政
殺
來
，

確
是
值
得
我
們
欽
佩
的
。

延
長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年
恨
，

是
我
國
依
史
上
一
件
大
事
。
這
和
野
施
「
耕
者
看
其
目
」
的
政
策，
有
同
樣
的
重
要

性
。
政
府
實
施
耕
者
有
其
田
的
政
策，
已
經
提
高
7
本
省
人
民
的
生
活
水
準
，
奠
定
7
經
神
發
展
的
基
路
;
現
在
背
施
九

年
國
民
教
育，
將
會
組
高
國
民
的
文
化
水
幣
，

充
背
戲
亂
起
國
的
力
益
。

實
施
九
年
國
氏
教
育
的
意
義
和
方
針

~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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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什
麼
是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
現
在
先
說
明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的
意
義
。

所
謂
國
民
義
發
教
育
，

是
指
敢
府
用
法
令
鏡
定，
國
民
達
到
某
「
年
齡
，
有

接
受
國
民
基
本
教
育
的
義
路
。
見
室
的
文
記
或
其
監
護
人
，

有
督
促
見
童
接
受
國
民
基
太
教
育
計
義
務
。
國
家
對
於
人

民
，

在
學
齡
期
間
，

有
制
定
法
祥
，

強
迫
見
室
接
受
基
本
教
育
的
義
務
，

所
且
義
發
教
育，
文
種
強
主
教
育
。
說-社
會
來

說
，
社
會
人
士
有
飯
約
捐
授
、

設
立
學
位
，

供
應
和
維
持
這
種
國
民
基
太
敏
育
的
義
彰
。
所
以
政
府
為r
質
施
國
民
義
務

教
育
，

有
拉
餒
收
教
育
捐
蹺
，

來
設
置
公
立
學
校
和
維
持
國
民
差
太
教
育
事
業
;

有
結
制
定
法
律
，
強
站
長
的
兒
童λ

擊
，

績
這
種
同
民
基
本
教
甘
心
甘
及
肝
、
全
民
。
所
自
國
民
教
育
，

義
都
教
育
、

強
詞
教
行
、

此H
及
設

一口
、

基
本
設
一
口
等
名

詞
，

都
有
給
切
的
關
係
，

只
是
各
個
名
詞
的
著
重
點
不
同
而
已
。
國
民
教
有
位
童
在
教
育
自
怨

el
-
-
‘
η
…-
H位
是
國
民
、

之

設
現
代
開
家
;

義
游
殺
一
宵
注
重
政
府
和
國
民
所
負
拒
的
義
務
，

強
迫
教
育
注
重
推
行
義
務
教
咒
的
平
設;
若
及
教
有
注
重

普
及
國
民
教
育
於
全
民
;

基
本
教
育
注
重
教
育
的
內
容
晦
氣
顧
德
智
體
整
四
宵
。
寶
路
上
，

這
五
個
名
詞
所
措
，几
是
「
件

事
，

就
是
由
政
府
鎮
集
教
育
捐
說
，

設
置
公
立
學
校
，

並
制
定
巷
，
悴，強
訥
學
齡
兒
童
λ
學
，

接
受
間
家
的
基
本
教
育
，

且
培
妥
健
全
的
國
民
，

建
設
現
代
的
國
家
。

最
早
實
施
義
務
教
育
的
國
家
是
普
魯
士
。
原
來
歐
捌
從
中
世
來m以
來
，

教
育
但
一
操
於
宗
教
國
價
之
芋
，

並H
A
F
H
土
自
眩

農
「
世
川
以
後，
宮
發
為
此
，

由
政
府
設
一
斗
小
學，
食
施
強
拉
教
育
。
「
八
C
六
年
，

許
魯
土
坑
法
國
乞
敗
以
後，
更
積
極

推
F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，

來
培
美
國
民
酌
焚
圓
心
，

激
發
國
民
的
民
族
意
識
，

以
求
言
恥
復
間
。
經
過
六
十
四
年u衍
生
聚
教

訓
，

終
於
在
一
八
七
C
年
打
敗
是
圖，
光
復
故
土
。
德
國
大
將
毛
奇
將
軍
阿
以
戰
歐
之
功
，

伊
於
小
學
教
師
。
法
國
於
戰
敗

之
後
，

乃
積
極
振
興
教
育
，

以
圍
復
興
。
一
八
八
二
年
頭
布
義
海
教
育
法
令
，

實
施
強
迫
教
育
，

乃
奠
定
富
強
之
墓
。
R

本
能
薪
之
初
，

仙
，
例
是
闢
教
行
制
哎
，

設
置
問
﹒
一
廿
一
師
範
學
位

，

培
育
川
旭
先
師
質
;

推
行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，

站
封
建
陶
冶
國



各
間
推
行
閥
民
義
務
發
育
的
情
形

民
，

終
於
在
一
九
O
五
年
，

一
戰
而
勝
強
大
的
伯
國，
口

京
首
相
伊
收
博
文
也
叫
叫
喊
叫
跡
之
功

，

歸
於
小
學
教
師
。

從
此
川
以
後，
世
界
各
國
都
知
道
國
民
教
育
是
立
國
的
基
路
，

紛
紛
賢
施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，

來
培
育
健
全
的
間
鼠
，

扭

負
起
國
的
重
任
。
這
就
是
我
國
所
謂
「
民
為
邦
本
，

未
出
一
邦
的
學
」
的
意
忌
。

兩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後
，

各
國
政
府
墊
於
一
此
國
的
需
耍，
茲
在
積
極
普
及
國
民
教
討
，

並
且
延
長
國
民
義
務
殺
一
宵
的
年

H良

英
國
於
一
八
七
六
年
由
國
會
通
油
小
學
殺
行
強
迪
拉
泛
•. 
鐵
定
五
歲
至
十
歲
的
兒
童
須
受
義
務
教
一
咒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
國
會
通
過
貨
休
法
法(
句
古
宮
H

b
b
H)
，

延
長
養
路
殺
討
年
做
為
九
年
(五
戚
至
十
四
成
)
。
一
九
凹
四
年
國
會
通
泊

拍
脫
勒
法
兵
(
切E
H
叩
門

〉
2

)
，

延
長
義
務
教
討
年
做
為
十
年
(
五
成
至
十
五
版)。
最
趾
叫
人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至
十一

年
(
五
戚
至
十
六
成
)
。
十
六
歲
斟
上
的
背
年
，

雌
絞
俊
就
策
者
，

須
受
身
分
時
間
的
補
習
殺
.
冷，至
十
八
歲
止
。

法
國
於
作
法
收
爭
失
敗
之
後
，

刃
國
復
興
，

在
一
八
八
二
年
設
施
強
迫
教
刀
，

鐵
定
義
務
教
育
年
做
為
八
年
(
六
訣

至
十
四
歲
)
。
實
施
，
義
窮
教
育
的
搗
糕
，

是
八
年
制
的
小
時
宰
。
小
墨
學
裳
後
，

須
受
部
分
時
間
的
補
習
教
育
，

至
十
八
歲

止
。
一
九
四
四
年
十
一
月
八
日
，

法
國
歐
府
明
令
組
織一
個
教
行
改
革
委
員
會，
負
責
擬
具
唔
制
改
革
計
割
。

一
九
四
七

年
七
且
，

該
會
發
表
其
學
制
改
革
計
劃
。
國
會
予
以
局
部
通
過
，

遂
止。
討
施
。
依
綾
該
計
劃
'

法
國
義
務
教
育
年
恨，
由

八
年
延
長
為
十
二
年
(
六
歲
至
十
八
海
)
。
在
義
務
教
討
陪
殷
內﹒
腔
除
升
挂
考
試
。
中
小
義
兔
除
按
賞
。
對
於
十五截

至
十
八
歲
的
待
朱
學
生
，

給
予
獎
唔
唔
金
。
此
項
計
翻
，

目
前
尚
未
詣
全
部
食
行
。
一
九
五
九
年，
法
國
實
施
十
年
的
國
民

義
發
教
育
(
六
歲
至
十
六
歲
)
，

廢
除
中
學
入
學
考
試
。

種
圖
在
一
﹒
七
三
六
年
頡
布
「
普
通
教
育
令
L
，

規
定
五
歲
至
十
三
歲
的
閉
室
，

必
須
受
強
迫
教
育
;
並
且
想
定
各
鄉



四

鎮
一
混
混
半
小
畢
鼠

，

。
一
九
一
九
年
，
德
國
聯
邦
嵐
法
門
又
稱
說
喝
態
法
)
晶
晶
定

•• 

義
務
教
育
年
做
為
八
年

(
六
歲
至
十
四

歲
)
，
-已
受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，
而
年
在
十
八
歲
以
下
之
青
年
工
人
及
學
徒
，
頭
受
一部
分
時
間
的
職
業
補
習
教
育
。
第
二
次

大
戰
之
後
，
因
種
政
府
延
吾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年
限
為
九
年
(
六
歲
至
十
五
歲
)
;
一
九
五
九
年
，
復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年
限

為
十
年
(
六
歲
至
十
六
歲
)
。

日

本
於
明
治
五
年
(
西
元
一
八
七
二
年
)，
實
施
義
務
教
育
。
其
初
義
務
教
育
年
限
為
三
年
至
四
年
，
明
治
四
十
年

(
一
九
O
七
年
)
，
延
長
為
六
年
(
六
歲
至
十
二
歲
)
。
大
正
斟
後
，
積
極
發
展
義
務
教
育
，
義
務
教
育
經
費
由
國
庫
補

助
，
扭
任
國
民
義
發
教
育
師
資
的
薪
悴
，
一
部
分
由
國
庫
負
扭
。
於
是
義
務
教
育
日
見
普
及
。
按
昭
和
七
年
(
一
九
三
三

年
)
的
調
查
，

全
國
學
齡
見
童
計
-
0
、
七
四
五
﹒

九
六
二
人
，

其
中
已
入
學
者
佔
百
分
之
九
十
九
點
五
七
。
第
二
次
大

戰
之
後
，
日
本

革
新
教
育
，
一
九
四
七
年
起
延
長
義
務
教
育
年
限
為
九
年
，
實
施
義
務
教
育
的
機
槍
，

是
小
學
校
(
六

年
)
、
中
學
校
(
三
年
)
。
當
時
適
值
大
戰
之
後
，
瘡
興
未
復
，
民
窮
財
盡
，
推
行
九
年
義
務
教
育
，
王
為
艱
苦
。
但
由

於
日
本
人
民
頭
欲
復
興
民
族
，
成
為
東
問
強
國
，
乃
不
恰
任
何
犧
牲
，
究
成
此
一
工
作
。
在
一
九
六

0
年
，
自
太
小
學
生
一

的
就
學
卒
，
已
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九
點
八
二
;

中
學
生
的
就
學
率
，

已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九
點
五
。

美
國
各
州
頡
布
義
發
教
育
的
法
令，
先
後
示
了
，
義
務
教
育
的
年
限
，

各
州
也
互
有
出
入
。
一
八
五
二
年
，

麻
藤
語

塞
州
頒
布
義
務
教
育
注
令
，

規
定
八
歲
至
十
四
歲
的
兒
童
，
每
人
每
年
必
讀
受
十
二
週
以
上
的
教
育，
其
後
各
州
招
體
頒

布
強
迫
教
育
法
令
。
一
九
二0
年
，

會
土
昔
比
州
頒
布
強
迫
λ
學
候
約
，
於
是
全
國
各
州
均
有
強
迫λ
學
的
規
定
。
其
義

務
教
育
年
限

，
各
州
示
一
，

靚
各
州
的
財
力
及
人
民
對
於
教
育
熱
心
的
程
度
而
定
。
大
約
自
九
年
至
十
二
年
木
等
。
現
在

各
州
普
設
初
級
學
院
，

學
生
λ
學
可
自
未
經
考
試，
所
以
多
數
國
民
的
教
育
水
準
，

有
捏
高
至
大
學
二
年
級
程
度
的
趨

勢
。

就
布
洲
國
家
而
言
，
一
九
五
九
年
聯
教
組
報
在
巴
基
薪
祠
的
喀
拉
蜜
地
方
舉行
而
判
會
員
國
代
表
會
議
?
討
論
義
務



教
育
問
息
)
會
申
通
過
二
十
年
(
一
九
六

0
年
至
一
九
八0
年
)
教
育
計
剖，
預
定
在
二
十
年
內
.，
而
洲
阪
十
五
會
員
臨

的
義
務
教
育
年
恨
，

應
當
延
長
至
七
年
以
上
。
現
在
研
制
各
國
正
全
力
以
赴
，

若
干
問
家
巴
可
在
最
近
期
內
達
成
此
項
目

各
國
為
什
麼
積
極
延
長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的
年

做
?
這
可
且
從
國
防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等
方
面
來
說
明
。

從
國
防
的
觀
點
來
說
，

國
民
教
育
是
立
國
的
基
礎
。
我
們
要
按
抗
敵
人
的
侵
略
，

建
設
獨
立
自
立
的
國
家
，

必
須
以

教
育
的
力
起
來
激
助
國
民
的
意
志，
發
揚
民
族
給
神
，
均

u封
愛
國
觀
念
。
上
越
普
魯
士
、
法
國
、
日

本
推
行
國
民
義
務
教

育
，

生
聚
教
訓
，

藹
彗
園
附
峭
的
贊
例，
可
為
明
諦
。
況
且
今
日
軍
事
科
學
一
進
步
，

新
武
器
的
使
用
，

需
耍
初
中
以
上
教
育

程
度
的
士
兵
。
這
是
促
成
各
國
延
長
義
務
教
奇
的一大
原
因
。

從
政
治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
民
主
政
治
的
基
礎
，

是
起
立
在
健
全
的
公
民
之
上
的
。
受
教
育
的
國
民
，
點
多
，

民
主
政
治
的

基
髓
，
您
路
園;
國
民
教
育
的
水
梁
絃
高
，

社
會
的
進
步
也
趟
快
。
例
如
民
主
社
會
中
所
需
裂
的
守
法
負
責
互
助
合
作
的
精

神
，
待
人
接
物
和
完
身
處
世
的
態
度
，
行
使
民
權
和
版
發
社
會
的
能
﹒
刃
，
均
須
校
長
時
間
的
教
育
來

u贊
成
。

從
經
濟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在
農
業
社
會
耍
，

生
產
方
法
簡
單
，

京
需
多
少
被
雜
的
技
街
，

只
耍
在
賢
際
的
土
作
中
就
可

以
學
會
生
產
的
技
能
;

而
在
工
業
社
會
內
，

磁
械
生
產
的
方
法
較
為
故
雜
，

必
須
有
相
當
的
技
能
，

繞
能
夠
恣
加
生
產
工

作
。
英
美
法
德
只
等
工
業
國
家
，
三
冉
延
長
閻
民
義
務
教
育
年
限
，
並
贊
施
強
泊
職
業
補
習
教
育
，
就
是
為
了
適
應
工
商

業
社
會
的
一
布
耍
。

間
、
我
閥
為
什
麼
要
延
長
關
民
教
育
年
限

我
們
延
長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年
恨
，

除
了
上
面
所
說
的
三
大
原
因
之
外
，

還
有
說
個
特
妹
原
因
。

第
一
，
是
從
民
族
的
健
康
若
想
。
近
年
來
由
於
國
民
經
濟
水
渠
提
高，
國
民
小
學
畢
業
生
升
λ
初
融
中
學
的
人
教
突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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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增
多
，

而
初
級
中
學
的
容
量
有
限，
於
是
造
成
嚴
重
的
升
學
競
爭
和
惡
性
補
習
問
題
。
其
結
果
，

對
於
兒
童
身
心
的
健

康
發
生
了
極
堪
的
影
響
。

教
育
當
局
雖
然
謹7
最
大
的
努
力
，

也
不
能
激
底
-U

誠
愿
世
椅
習
。
根
本
的
辦
法
，

只
有
延
長

義
務
教
育
年
恨
，

廢
除
初
級
中
學
的
入
學
考
試
，

使
國
民
小
學
教
育
正
常
化。

第
二
，

是
從
經
濟
發
展
和
青
少
年
前
業
方
面
若
想
。
今
日
我
們
已
進
入
工
業
時
代
，

小
學
畢
業
的
十
二
歲
兒
童
，

已

輕
無
法
找
到
工
作
。
因
而
我
們
不
能
未
予
且
較
長
時
間
的
教
云
，

使
他
們
有
幸
與
生
產
工
作
的
能
白。
況
且
今
天
我
們
若

要
工
業
起
飛
，

必
須
提
高
工
菜
人
員
的
水
萃
，

以
期
在
故
術
上
易
於
改
進
，

在
挂
品
的
品
質
上
能
夠
提
高
。

第
一-7
是
從
地
方
自
治
和
社
會
嵐
氣
看
想
。
我
們
若
安
推
行
地
方
自
治
，

建
立
法
拍
拍
社
會，
必
須
全
國
國
具
有
一
歧

詣
的
信
仗
，

有
行
使
政
榕
的
能
﹒
刃
，

有
良
好
的
公
峙
道
德
和
H
E
-
-站
釘
釘
，

有
幸
公
守
法
具
之
助
合
作
的
精
神
。
這
比
一
嘉
德

，

部
門
女A謀
長
時
間
的
教
育
來
品
質
成
。

總
之
，

為
7
促
進
民
脹
的
健
康
，

培
育
背
少
年
前
業
的
能
訂
，
起
立
法
治
的
社
會

限
﹒

來
培
育
健
全
的
國
民
。

，

我
叫
一
小
延
長
國
民
教
吋
的
年

五
E

今
後
間
民
教
育
努
力
的
方
針

由
於
怨
說
英
明
的
領
導
，

各
級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手
動
的
工
作，
社
會
人
士
的
全
力
支
持
，

使
得
九
年
國
民
教
育
能

夠
如
期
實
施
。
今
後
為
一
本
國
民
教
育
能
夠
達
成
頭
期
的
自
恕

，

願
捏
供
下
列
也
點
意
見
，

一
箱
作
出
英
之
獻
。

第
一
，
國
民
中
小
學
校
長
，

是
國
民
教
育
的
舵
手
。
國
民
教
一
百
的
成
績
，

法
定
於
國
民
中
小
學
校
長
對
於
國
民
教
賢

的
目
按
有
無
正
確
的
認
識
，

對
於
學
校
的
設
施
有
無
領
導
的
能
力
。
因
此，我
們
對
於
國
民
中
小
學
校
長
的
人
誨
，

也
賓

客
恨
選
擇
。
現
在
台
灣
省
所
實
行
的
國
民
中
小
學
較
長
甄
退
和
的
訓
辦
法，
已
經
組
兵
鏡
故
;

A
P
F
後
對
於
國
民
中
小
學
絞

長
的
考
輯、
獎
懲
、

任
兔
，

更
應
加
強
。
兀
其
對
於
年
邁
克
衷
的
校
長
，
照
但
其
起
休
，

何
以-
m迷
人
帶
上
新
陳
代
謝
的
作



用:

現
任
國
民
中
小
學
校
長
駐
該
秉
承
總
統
的
指
示
，
韋
拉
國
民
教
育
的
方
針
。
對
於
總
統
在
國
民
中
括
聞
學
典
隨

中
的
訓
詞

•• 

「
贊
純
國
民
教
一
刃
，

乃
為
培
植
現
、
國
民
，
提
高
其
精
神
與
體
力
，
口
閏
月
烈
與
智
能
，
踏
進
其
明
程
尚
義
，
宗

法
務
實
，

與
互
助
合
作
，

愛
國
保
種
的
基
鈍
。
還
不
只
為
建
設
三
民
主
義f範
省
的
基
本
要
求
，

且
為
每
設
三
民
主
義
新

中
國
的
根
本
大
計
。

」
「
為
7
頁
澈
這
個
使
命
，

每

一
中
學
，

皆
必
須
從
課
程
、

教
材
、

教
法
各
方
面
，

拉
法
倫
理
、

民

主
、

科
學
的
精
神
與
內
洞
，

不
斷
檢
討
研
究
，
末
斷
改
革
進
涉
，
以
求
賀
龍
訂
行
，
日
新
又
新
。
」
所
自
國
民
中
小
學
校

長
應
當
了
解•• 

國
民
中
小
學
的
任
務
，

在
於
培
發
「
浩
浩
潑
潑
的
好
學
生
，

堂
堂
正
正
的
好
國
民
」
•. 
來
建
設
三
民
主
義

新
中
國
;

而
不
是
僅
做
為
學
生
作
升
學
的
學
俯
。
因
此
，
同
民
中
小
學
，
「
特
應
以
生
活
體
龍
、
伶
理
道
德
、
民
族
悼
統

精
神
教
育
馮
主
，

而
乘
之
自
科
學
草
木
教
育，
職
業
技
部
設
行
，
社
什
中
心
教
行
。
」
務
使
每
一
學
生
的
「
德
智
棚
裕，

均
衡
發
展
;

身
心
手
腦
，
倚
懿
健
全
。
」

第
二
，

國
民
中
小
學
刊
的
教
師
，

是
國
民
教
育
政
策
的
執
行
者
。
如
果
國
民
由
﹒
小
學
教
師

7
解
國
民
教
育
的

一仗
的
圳，
而

且
其
俯
教
育
專
業
的
修
贅
，

有
能
克
來
執
行
國
民
教
育
政
策
，

然
後
教
育
起

一國
的
理
想
，

銳
能
夠
費
現
。
所
叫
“
今
後
師
範

大
學
及
師
範
專
科
學
校
，

應
如
何
加
強
其
師
資
訓
練
工
作
，
以
自
當
新
時
代
的
市
一
巾
芋
，
為
間
合
國
民

﹒中
學
的
發
展
，

應
如

何
在
各
公
立
大
學
內
增
設
師
資
訓
練
的
課
程
，

設
置
教
育
為
自
獎
學
金
名
額
等
，

實
為
當
前
的
急
務
。
此
其
對
於
在
職
的

中
小
學
教
師
，
應
如
何
詩
設
暑
期
間
學
校、
函
授
學
校
、
空
中
學
校
，

使
他
們
有
起
梅
的
機
會
和
質
反
問
難
的
磁
會，
更
屆

刻
不
容
終
的
工
作
。

國
民
.中
小
學
教
師
兀
須
秉
承
總
統
的
訓
示•• 

」
在
教
宵
方
法
上
，

應
注
宜
性
詣
的
培
的
缸，
自
啟
發
代
替
泣
λ
，
以

說
緝
的
替
強
制
，
以
偉
大
的
愛
心
與
耐
力
，

來
開
符
接
生
的
思
考
力
、
判
斷
力
、
與
制
造
力，
從
而
散
發
早
生
的
愛
國
心

，
公
德
心
、

與
對
閱
家
和
社
會
的
責
任
心
。
特
別
希
單
教
育
界
同
仁

，
懷
於
從
事
國
民
中
學
之
教
學
，

贊
負
有
改
革
教
育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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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復
興
文
化
的
神
聖
任
務
，

故
口m
勵
行
，

光
明
正
大
，

注
意
生
活
的
黨
阱
，

強
調
人
格
的
感
化
，

使
身
教
與
言
教
合
而
為

一
。

」第
三
，

國
民
小
學
的
惡
性
補
習
問
題
，
巴
因
實
施
九
年
國
民
教
育
而
澈
底
消
濁
。
示
過
惡
性
補
習
對
於
民
族
健
康
昕

造
成
的
危
害
，

猶
令
人
示
寒
而
憬
。
所
以
各
級
教
育
行
敢
當
局
、

對
於
今
後
國
民
，
中
學
和
私
立
初
級
中
學
的
監
管
和
現
導

，

應
予
特
別
加
強
，

務
使
國
民
中
學
和
私
立
初
級
中
學
確
實
按
照
一
部
讀
課
程
標
準
施
教
。
否
則
，
予
以
嚴
厲
的
制
裁

，

以

樹
立
教
育
行
政
的
戚
信
，

決
示
可
設
衍
萃
責
，

馬
馬
虎
虎
，

自
損
廳
信
。
在
必
要
時
，

可
輔
導
私
立
初
級
中
學
改
辦
高
級

職
業
學
校
或
高
級
中
學
，

以
自
合
國
民
中
學
畢
業
生
升
學
的
自
耍。

第
四
，

國
民
教
育
是
政
府
和
國
民
共
同
的
事
業
。
所
以
社
會
人
士
對
於
學
區
內
的
國
民
中
小
學

•. 

應
以
全
刃
支
援
。

有
錢
的
出
錢
，

有
力
的
出
力
，

共
同
來
發
達
本
地
的
國
民
教
育
。
誠
如
總
前
所
指
示
的•• 

「
切
望
家
庭
與
社
會，
以
共

同
的
心
，
刀，
共
同
的
責
任
感
，
協
助
國
民
教
育
的
全
面
發
達，
治
碎
升
學
主
義
的
自
私，
根
絕
惡
性
補
習
的
偏
賄
，

使
我

們
的
國
民
教
育
，
邁
向
健
全
活
過
，
釘
造一種
全
新
的
生
活
，

亦
以
造
成
國
家

一
個
全
新
的
時
代
，

與
仝
新
的
在
命
，

」

總
之
，

實
施
九
年
國
民
教
育
，
對
於
建
設
現
代
化
的
國
家
，
復
興
民
族
的
文
化，
改
善
國
民
的
生
活
，
都
有
深
遠
的

影
響
。
全
國
人
士
若
能
同
心
協
力
，
秉
承
德
統
的
訓
示
，
來
實
施
九
年
國
民
教
育
，

我
們
一
定
有
光
明
的
還
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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